以色列巴伊兰大学博士后项目

一、项目简介

 根据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与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签署了的备忘录，该项目计划共选派我国有关高校、科研机构的100名教学、科研人员赴以色列巴伊兰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二、选派计划

（一）可供申请的专业

生物学、计算机科学、数学、生物化学、生物工程、化学、物理、农学、生理学、生命科学、超导、环境监控等自然科学和犹太研究、法律、历史、社会学等人文学科。

（二）选派类别及留学期限

访问学者，留学期限12个月

（三）选派规模：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及近年执行情况，目前尚有18个名额可供申请。 

三、资助内容

留学人员在以期间的费用由巴伊兰大学从芭芭拉.科特基金中支付，每年为15000美元，资助期限12个月。赴以国际机票由国家留学基金提供，回程机票由留学人员自理。
四、申请条件 

（一）申请人应符合《200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拔简章》规定的申请条件；

（二）已获得以色列巴伊兰大学有关导师正式接收函，具有博士学位，年龄     不超过45岁，至少已在推荐单位工作1年以上；

（三）申请人应具有较强的英语交流能力，有希伯莱语背景者优先考虑。

五、申请办法

（一）申请人请务必先与以色列巴伊兰大学相关导师建立初步联系，以便确定校方能够提供相应的专业指导，并取得外方导师正式接收函。

（二）申请人须向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委托有关国家留学基金申请受理机构（以下简称受理机构）受理申请。受理机构负责接受咨询、审核并受理申请材料；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不直接受理个人及单位的申请。受理机构自2007年1月5日起提供咨询。申请人应于2007年2月25日至3月20日进行网上报名并向所在地受理机构提交申请材料及报名、评审费500元人民币/人。《单位推荐意见表》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统一或个人提交受理机构。

向受理机构提交的申请材料包括：

1．《出国留学申请表》 

2．《单位推荐意见表》 

3．巴伊兰大学导师正式接收函复印件 

4．博士学位证书复印件 

（三）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造成的延误和其他问题由申请人本人负责。申请材料请自行留底，无论申请是否通过，材料恕不退回。 

申请人请先登陆“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网上报名系统”填写《出国留学申请表》，并完成网上报名（http://apply.csc.edu.cn）。然后请请打印申请表并经本人签字;单位推荐意见表须由申请人所在单位留学主管部门填写，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如所属单位为司局级以下单位，则须由司局级主管单位在“上级主管部门复核意见”栏中提出复核意见）。

六、申请、评审及派出

本项目推荐选拔工作采取差额遴选的方法，以体现选拔工作的公正性和竞争性。经评审，正式录取的留学人员将按照国家公派留学人员选派办法的规定，与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办理签订《资助出国留学协议书》、交存保证金、交纳国际交流服务费以及其他有关手续。留学人员在规定的留学期间国内有关待遇按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有关规定办理。经批准录取的留学人员将于每年8月份前后派出。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以上人员一经录取，其同时申请的其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奖学金资格自动取消；如本人选择其他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奖学金项目或不按期办理派出手续，则本项目奖学金资格自动取消。

七、申请及选派程序
	2007年2月25日—3月20日
	申请人向国家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申请 

	2007年8、9月
	被录取人员派出


八、咨询方式

受理机构通讯地址及电话请查询国家留学网

九、备注

本项目申请材料逐年更新，请登陆国家留学网查阅该项目，并下载项目的最新申请材料。

